個人資料 - Personal Data

	警務處專用
F.5 (  ); PIQ / F.7 / Dip / High Dip / Degree

CLT        / Non-CLT/ Interview        

Remarks: F/E; F/H; F/W; F/R                 


警務處專用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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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警 務 處 - 輔 警 職 位 申 請 表
	甲部 — 申請人個人資料

	全名 (正楷填寫)

	英文 :
                            中文 :
         性別 :  男 □ 女 □
         (姓氏)                  (名字)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 :                     出生日期及地點 :                       國籍 :

	在港曾經居留七年或以上 :  □  是，請填報該段日期，由 :      年     月 至      年     月； 否 □ 。

	住址 (請用英文註明) :

	通訊地址 (如與住址不同) :

	電郵地址 :  

	電話號碼 : 住所                   手提電話 或 傳呼機                         辦公室


	
現時職業 :                      (全職/兼職*)  公司名稱 : 



	公司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 完成中五課程 / 預科 / 大專 / 大學或以上*  (參閱備註丁及戉)

	考獲證書

	合格科目的最高成績及考獲年份
(例如：中國語文(2)[07]; 歷史(E)[07]; 數學(A)[07]

	香中學會考證書
	中國語文(   )[   ]；中國文學(   )[   ]；中國歷史(   )[   ]；英文 (   )[   ]；
其他:           (   )[   ]；            (   )[   ]；             (   )[   ];

	香高級程度會考證書
	                (   )[   ]；            (   )[   ]；             (   )[   ]。

ASL:中國語文(   )[   ]；中國文學(   )[   ]；中國歷史 (   )[   ]；英文 (   )[   ]；                            

其他:           (   )[   ]；            (   )[   ]；             (   )[   ]                    

	其他：
	其他:           (   )[   ]；            (   )[   ]；             (   )[   ]。                                                                         

                                                                                                                                                  

	曾經申請輔警職位?
否 □ ;  是 □   申請日期                         落選信發出日期                
曾經任職輔警?
否 □ ;  是 □   僱員編號                     
曾經任職督察 / 警員?
否 □ ;  是 □   僱員編號                     

	         我證明上述資料就本人所知及所信， 全屬正確。 我明白倘故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任何重要事實者，香港警務處有權取消我的申請資格或登記， 而即使巳獲香港警務處錄用而正在服務者， 亦會遭受紀律處分，可能會被革職。
簽署 :                          
申請人姓名 :                       
    日期 :     ​​​​​​           


備註 :
(甲)
你必須具有本職位所要求的最低學歷、居港年期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資格。如在此表上填寫含糊不清的資料﹐本處將不會接納你的申請。

(乙)
你在本申請表內所填的資料必須正確無訛。否則﹐本處有權取消你的申請或登記。

(丙)
你所提供的資料可能會送交獲核准可處理香港輔助警隊職位申請人資料的部門 / 機構﹐以便進行與聘用輔警有關事宜。所有不獲錄用的投考人的資料﹐會於投考人獲通知結果十二個月後銷毀。

(丁)
申請人若是申報中五學歷﹐請在「考獲證書」—欄詳細列明所持”香港中學會考証書”或同等文憑(如有)所有科目的成績及”校內中學畢業証書” / “中五全年校內成績表”的資料﹐以証明申請人是完成中五課程。

(戉)
申請人若是申報中五以上學歷﹐在「考獲證書」—欄除了填寫所持最高學歷証書資料外﹐亦請列明所持”香港中學會考証書”或香港更高公開試証書(或同等文憑)的中國語文﹐中國文學或中國歷史成績﹐以証明申請人的中文程度。

* 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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